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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申请基本条件

具有中国国籍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爱国荣校，有刻苦钻研、奋发进取的精神。

无违纪违法记录。

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绩优良，平均学分绩点排名达到我校和交流学校要求。

外语水平符合派出项目或交流学校语言条件。

获国外大学、机构出具的邀请函。

身心健康；有较强的学习生活适应能力。



2 申请前的准备工作

2.1
• 查阅教务处网站相关项目通知要求

2.2
• 上对方学校网站查询交流学期课程计划

2.3
• 将对方与本校课程计划交院（系）教学负责人审核

2.4
• 基本确定可以替代后，网上填写申请表及办理后续事宜



3 申请流程

网上填写《东南
大学学生交流学
习申请表》及

《东南大学学生
交流学习计划表》

教务助理确
认有关成绩、
排名的相关

数据

院（系）学
生书记、教
学院长签署
审核意见

学生处签署
审核意见

教务处签署
审核意见

注意事项：
1、申请后关注个人信息门户中申请表、计划表审核状态
2、联系教务助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务、院（系）审核
3、过期院系未审核，则视作不同意派出

学校进行综合考评

后择优向对方学校

推荐

对方学校审核进行

录取

学生与我校签署协

议并办理相关手续



4 派出前准备
• 本学期选下学期课时正常选课

• 交流学期我校学费正常缴纳

• 至院（系）教务助理处申请缓考
选课

• 方式1：九龙湖校区教5-101教务大厅、四牌楼五四楼二楼

自助打印中英文成绩单

• 方式2：至档案馆办理中英文成绩单

• 教务处加盖成绩专用章

成绩单

办理

• 方式1：九龙湖校区教5-101教务大厅、四牌楼五四楼二楼

自助打印

• 方式2：至档案馆办理中英文在读证明

• 成绩单、在读证明等材料装信封密封后，教务处加盖骑缝章

在读证
明办理

注：如遇特殊情况，不能按计划派出，请在原定派出学期开始时及时联系学籍科说明情况，
否则将影响正常教学活动。



5 学分认定—基本原则

* 选课时尽量参照我校的教学计划选择与本专业该

学期（或该学年）相对应的课程。

* 修读的相同或相近课程可直接或尽量认定学分。

与我校课程有较大出入时，学生提供

课程大纲、教材、讲义等由院（系）

组织专家进行认定。

无法替代课程，可参加免修、重修、

补考等方式进行补修后获得。

* 研究类课程、实验类、实习类课程可视具体情况

认定为我校教学计划中的实践环节等学分。

*  短期项目（如：科研课题、文化项目、游学等）

可视具体情况认定为我校教学计划中的社会实践、

SRTP、文化素质教育、短学期对应课程等学分。

基本原则

注：针对有保研需要的学生，需要在国外交流时多选课，以免发生学分不足或课程无
法匹配无法替代学分的情况影响保研。



5 学分认定—成绩记载

学生网上填写《交流
学习学分认定与成绩

转换申请表》

提交成绩单原件、课
程大纲及简介、交流
课程对应我校课程匹
配关系、成绩等级与
百分制分数对应关系
等相关材料给院系教

务助理

（回校一个月内）

院（系）进行学分认
定与成绩转换工作

1.教务助理录入成绩
替代匹配关系、成绩

分数等

2.院（系）教学管理
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

教务处签署审核意见

审核通过后，成绩自
动录入系统。

学生在个人信息门户
查看审核状态以及具
体课程替代情况。



6 学籍管理

派出前填写《东南大学本科生赴国外（境）交流学习协议书》。

学习期间学籍状态为临时离校。

学习期间必须遵守所在国家（或地区）的法律及对方学校的管理规定，接受对方的管理，尊重当地习俗。

如中途中止交流学习计划，须事先向双方分别提出申请，经双方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；

自行提前回校者，视情节的严重性给于批评教育直至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未经我校同意，不得延长在外学习时间，逾期不归者学校给予退学处理。

回校一周内办理恢复手续，否则将影响教学活动。

学籍审核、毕业与学位审核等按我校教学计划及相关管理规定进行（每学期及时进行学分认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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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其他说明

费用—交流学习期间，学生仍需向我校缴纳相关费用，同时还须

按项目要求向对方缴纳有关费用。

院级项目—由各院（系）参照校级项目负责执行，学生名

单在前一学期报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国际合作处备案。

SAF项目—学生先向SAF申请、签订协议、录取后，再参照校

级项目执行。

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：http://www.csc.edu.cn

学校教务处网站： http://jwc.seu.edu.cn

教务处公共邮箱： jwcseu@gmail.com

我们的联系电话： 52090228 、52090227

办公地点： 九龙湖校区教五楼-103

http://www.csc.edu.cn/
http://jwc.seu.edu.cn/
mailto:jwcseu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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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
世界很大，不如去闯！


